
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度

本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

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

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

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 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

的。

一、总说明

（一）调查目的

为规范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工作，及时、全面掌握全国生产安全事故情况，深入分析全国

安全生产形势，科学预测全国安全生产发展趋势，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

和科学的决策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和《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制定本

制度。

（二）调查对象和统计范围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

生产安全 事故（以下简称事故），依据本制度进行统计。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行业

领域事故统计另有规 定的，适用其规定。

（三）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事故发生单位的基本情况、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人数，下同）、

受伤人 数（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人数，下同）、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具体情况等。

（四）调查方法

本制度综合采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多部门会商等多种调查方法。

（五）组织实施

本制度由应急管理部统一组织，分级实施，由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以上”包含本级，

不含应急管理部，下同）通过“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以下简称“直报系统”）负

责数据的 审核和上报。

（六）统计分类规定

事故分为“依法登记注册单位事故”和“其他事故”两类进行统计。

依法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的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事故，纳入“依法登记注册单位事故”统计。

从事运输、捕捞等生产经营活动，不需办理营业执照的，以行业准入许可为准，按照“依
法登 记注册单位事故”进行统计。

不属于以上情形的事故，纳入“其他事故”统计。

（七）统计一般原则

与生产经营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活动中发生的事故纳入统计。

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事故，不论生产经营单位是否负有责任，均纳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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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单位发生的事故，由事故发生地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统计。

两个以上单位交叉作业时发生的事故，纳入主要责任单位统计。

甲单位人员参加乙单位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事故，纳入乙单位统计。

乙单位租赁甲单位场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事故，若乙单位为独立核算单位，纳入

乙单位 统计；否则纳入甲单位统计。

建筑业事故的“事故发生单位”应填写施工单位名称。其中，分承包工程单位在施工过程

中发 生的事故，凡分承包工程单位为独立核算单位的，纳入分承包工程单位统计；非独

立核算单位的，纳 入总承包工程单位统计；凡未签订分包合同或分承包工程单位的建设

活动与分包合同不一致的，不论是否为独立核算单位，均纳入总承包工程单位统计。同时，

应在 A1 表中填写建设单位名称及其所属行业。

由建筑施工单位（包括不具有施工资质、营业执照，但属于有组织的经营建设活动）承

包的城镇、农村新建、改建、修缮及拆除房屋过程中发生的事故纳入统计。

从事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以及石油天然气开采外包工程施工与技术服务活动发生的事

故，纳 入发包单位统计。

因设备、产品不合格或安装不合格等因素造成使用单位发生事故，不论其责任在哪一方，

均纳入使用单位统计。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且直接经济损失小于 100 万元（不含）的事故，暂不纳入统计。

生产经营单位人员参加社会抢险救灾时发生的事故，纳入事故发生单位统计。

非正式雇佣人员（临时雇佣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其他公务人员、

外来救护人员以及生产经营单位以外的居民、行人等因事故受到伤害的，纳入统计。 解放

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因参加事故抢险救援时发生的人身伤亡，

不计入统计调查制 度规定的事故等级统计范围，仅作为事故伤亡总人数另行统计。

雇佣人员在单位所属宿舍、浴室、更衣室、厕所、食堂、临时休息室等场所因非不可抗

力受到伤害的事故纳入统计。

各类景区、商场、宾馆、歌舞厅、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因自身管理不善或安全防护措

施不健全造成人员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纳入统计。

生产经营单位存放在地面或井下（包括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规定）用于生产经营

建设所购买的炸药、雷管等爆炸物品意外爆炸造成人员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纳入

统计。

服刑人员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事故纳入统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发生的事故纳入统计。

公立或私立医院、学校等机构发生的事故纳入统计。

急性工业中毒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有关规定，作为受伤事故的一

种类型进行统计，其人数统计为重伤人数。

因特殊原因无法及时掌握的部分事故信息，应持续跟踪并予以完善。

（八）报送时间

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在 24 小时内通过“直报系统”填报 A1 表

甲区域内事故统计信息。经查实的瞒报事故，应在接到事故信息后 24 小时内，在“直报系

统”中进行填报并纳入事故统计。

事故发生 7 日内，应及时补充完善 A1、A2 表相关信息，并纳入事故统计。对于首次

填报日期超过事故发生日期 7 日的，需将超期原因等相关情况在“直报系统”中注

事故发生 30 日内（火灾、道路运输事故发生 7 日内）伤亡人员发生变化的，应及时

补充完善伤亡人员情况，并纳入事故统计。

事故调查结束后 30 日内，应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及时完善校正有关事故信息。同时，由



负责调查的人民政府的应急管理部门在“直报系统”上传事故调查报告。

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应在每月 8 日将截取至 7 日 24 时“直报系统”内的上月事故

统计数据作为月度数据，即月度 B1、B2 表，经审核确认后，在“直报系统”内上报。

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应在每年 1 月 8 日将截取至 1 月 7 日 24 时“直报系统”内
的上年事故统计数据作为年度数据，即年度 B1、B2 表，经审核确认后，在“直报系统”内
上报。

（九）质量控制

本制度针对统计业务流程的各环节进行质量管理和控制。

地市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应认真做好事故统计工作的监督指导，结合地区实际对辖区内

事故统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的部门要加强对统计信息及统计数据的

管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按照“谁报送、谁负责”的原则，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填报 事故统计信息。对于不报、瞒报、迟报或伪造、篡改数据的要依法追究

其责任。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强化对统计数据的应用，加强对辖区内统计数据的分析、研判，

充分发挥统 计数据服务、支撑及指导作用。

（十）数据公布与信息共享

本制度年度综合数据经审核确定后，通过《中国应急管理年鉴》公布。月度、年度综合

数据可与 其他部门及本系统内共享使用，按照协定方式共享，在最终审定数据 10 个工

作日后可以在应急管理大数据应用平台共享，共享责任单位为调查评估和统计司，共享责任

人为调查评估和统计司主管统计 工作负责人。

（十一）使用名录库情况

本制度使用国家基本单位名录库。


